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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高”首次就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出台司法解释

获利5000元以上即可入罪

哪些属于公民个人信息？

“折花烤肉”不只是素质问题
□屈 旌

四川凉山境内漫山遍野的杜鹃花
在网上走红，吸引了不少游客。然而近
日，花海却惨遭游客“毒手”：除了留下遍
地垃圾，还有不少花枝被折断，甚至有人
开着皮卡车，将整株杜鹃盗挖运走，还有
人点燃杜鹃用来烤肉。（《华西都市报》）

出门旅游，注意素质，这句话已经
说了好多年。最初慷慨激昂，后来苦口
婆心，到如今，只剩计穷力竭的空虚。
人上一百，形形色色，认同花草亦有情
的人，永远无法理解，那些折花烤肉、
盗挖偷运的人，到底在想些什么。叹息
他们自私粗鲁也好，指责他们利欲熏心
也罢，道德上的批评虽然猛烈，却因缺
乏强制性，只能用于约束自我，很难用
来要求别人。

所以，光靠舆论呐喊两句，救不了花
花草草。如果不想再看到花海变垃圾场
的狼狈画面，除了文明呼吁，必须有更具
约束力的办法。“没人管，不追责”，一定
程度上纵容了“摧花辣手”。所以，道德

说教之余，亦应以法规来规范惩治，让破
坏文明者付出代价。

此事曝光后，当地旅游部门也立刻
组织了人员，对部分不文明游客进行了
劝导，但如果只是劝导，既无法挽回损
失，也难有后续效应。早在 2006 年，我
国就实行了《风景名胜区条例》，对类似
行为有明确的处罚规定，各地也有相应
的条款，但实施十年以来，由于管理体制
不顺，执法主体不明确等原因，执法监督
难以落实到位；而且，条例更多针对已规
划开发的风景名胜区，类似凉山杜鹃花
海这种天然景观如何保护，还缺乏可操
作性的细则。

具体回到凉山杜鹃花海这件事，相
关部门的调查，切不可只是出钱善后，息
事宁人。几种主要的破坏行为，都已经
有照片流传出来，折枝者是谁，线索多
多，只要有心，不难追溯。相关部门要摒
弃“法不责众，这次就算了”的敷衍心理，
为了让我们不再因“最丑的风景居然是
人”，而一次又一次面红耳赤；为了百年
千年后，后世子孙还能有幸与花海相约，
必须一查到底，严肃追责。

最高人民法院相关负责人表示，
当下，不少网络运营者因为履行职责
或者提供服务的需要，掌握着海量公
民个人信息，这些信息一旦泄露将造
成恶劣社会影响和严重危害后果。对
此，《网络安全法》明确了网络信息安
全的责任主体，确立了“谁收集，谁
负责”的基本原则。其中，第四十条
明确规定：“网络运营者应当对其收集
的用户信息严格保密，并建立健全用
户信息保护制度。”

为进一步促使网络服务提供者切
实履行个人信息安全保护义务，此次
司法解释第九条规定：“网络服务提供
者拒不履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信
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经监管部门责
令采取改正措施而拒不改正，致使用
户的公民个人信息泄露，造成严重后
果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二百八十六条
之一的规定，以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
全管理义务罪定罪处罚。”

晚综

公民个人信息外泄令人痛恨，随之带来的可能是电信网络诈骗、敲诈勒
索、绑架等犯罪，社会危害严重。到底哪些属于公民个人信息？什么程度的
行为才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5月9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
民检察院联合发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
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这也是“两高”首次就打击侵犯公
民个人信息犯罪出台司法解释。该司法解释自今年6月1日起正式施行。

为了进一步统一办案标准，此次
司法解释首先对“公民个人信息”的
范畴作了规定：凡是以电子或者其他
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
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者反映特

定自然人活动情况的各种信息，包括
姓名、身份证件号码、通信通讯联系
方式、住址、账号密码、财产状况、
行踪轨迹等都属于“公民个人信息”
的范畴。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入罪要件
为“情节严重”，也就是说只有达到

“情节严重”才能构成犯罪。修订后的
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违反国家
有关规定，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
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
金。

但是哪些行为才属于“情节严
重”？对此，此次司法解释结合司法实
践，在第五条第一款列出十项内容对

“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作了明确规
定。基于不同类型公民个人信息的重
要程度，司法解释分别规定非法获
取、出售或者提供行踪轨迹信息、通
信内容、征信信息、财产信息五十条
以上的；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住
宿信息、通信记录、健康生理信息、
交易信息等其他可能影响人身财产安
全的公民个人信息五百条以上的；非
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第三项第四项
规定以外的公民个人信息五千条以上
的都属于“情节严重”的情形。

基于违法所得的数额，司法解释
将违法所得五千元以上的规定为“情
节严重”。基于信息用途，司法解释将

“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行踪轨迹信

息，被他人用于犯罪的”以及“知道
或者应当知道他人利用公民个人信息
实施犯罪，向其出售或者提供的”也
规定为“情节严重”。

公民个人信息泄露案件不少系内
部人员作案，诸多公民个人信息买卖
案件也可以见到“内鬼”参与的“影
子”，因此基于主体身份的不同，司法
解释明确，“将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
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
者提供给他人的”，认定“情节严重”
的数量、数额标准减半计算。也就是
说“内鬼”将从严。

此外，是否有前科也是判断的标
准。曾因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受过刑事
处罚或者二年内受过行政处罚，又非
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
的，行为人屡教不改、主观恶性大
的，也属于“情节严重”。

当因上述行为造成被害人死亡、
重伤、精神失常或者被绑架等严重后
果，或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或者恶劣社
会影响，或者个人信息数量或者违法
所得数额达到上面规定标准的十倍以
上的已属于“情节特别严重”，根据刑
法规定应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
刑，并处罚金。

从实践看，非法购买、收受公民个
人信息从事广告推销等活动的情形较
为普遍。针对这种情形，此次司法解释
第六条专门设置了入罪标准，规定为合
法经营活动而非法购买、收受敏感信息
以外的公民个人信息，存在利用非法购
买、收受的公民个人信息获利五万元以
上的；或曾因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受过刑
事处罚或者二年内受过行政处罚，又非
法购买、收受公民个人信息的，应当认
定为“情节严重”，定罪量刑。

相关案例中，经常出现一些被告人
建立网站、通讯群组供他人进行公民个
人信息交换、流转、销售，以非法牟利。
对此，该司法解释第八条规定：“设立用
于实施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
人信息违法犯罪活动的网站、通讯群
组，情节严重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二百
八十七条之一的规定，以非法利用信息
网络罪定罪处罚；同时构成侵犯公民个
人信息罪的，依照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定罪处罚。

网络运营者泄露信息也将追责

非法购买收受他人信息可获刑

什么样的行为应当入罪？

5月8日，北京市实施医药分开
综合改革“满月”。记者走访多家医
院了解变化，有患者反映，药费虽然
降了，但挂号次数却增多了，同样的
药量以前挂一次号可以开齐，现在需
要分多次挂号。对此，北京市卫计委
表示，将对不合理的“多挂号”开展
专项督导检查。（《北京青年报》）

医改在解决大问题的同时，也可
能催生一些小问题，对此应当引起重
视。假如让小问题形成趋势，甚至变
成行业潜规则，就可能成为导致看病
难和看病贵的新问题。还需及时打好
制度补丁，将其扼杀在萌芽状态，捍
卫医改成果，维护患者权益。

朋友圈转发信息别太随意
□李小将

“市园林办通知：本月 15号至 25
号，室外不要晒被子、衣服，不要吃外面
的食物（烧烤等露天食物），尽量减少郊
外、户外活动，飞机撒药治白蛾。大家把
爱心传递下去。”近日，在微信朋友圈，许
多网友在转发这样一个帖子。经记者求
证，此消息不实。（详见本报昨日04版）

此类消息有关部门之前辟过谣，本
报也报道过，为什么还会有人上当，屡
屡转发呢？主要责任当然在于造谣者，
是造谣者给这些谣言穿上了华丽的“外
衣”，有了可乘之机，让人傻傻分不
清。但作为市民，不假思索地一概转
发，也会给谣言插上翅膀，一传十，十

传百，不仅会让自己跌入认知误区，也
会误导别人，给别人造成不必要的麻
烦，甚至恐慌。

因此，对于一些五花八门，真假难
辨的信息，大家不要随意在朋友圈里转
发。殊不知，谣言止于智者。同时，有
关部门不能仅仅止于辟谣，应对这类恶
意传播谣言的行为一查到底，并进行严
肃处理，让谣言没有滋生的土壤或者是
被扼杀在萌芽之中。


